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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於邊料產品開
發 

 

工程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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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市都市計畫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制規定第一點」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4年12月10日 

 



一.緣起 

二.山開規定概述 

三.修訂目標及內容 

四.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重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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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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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正常使用年限大約為
50年，若無經整修、改建，將無法使其處於最佳
化的狀況下使用，甚至造成危險。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管制規定(簡稱：
山開規定)第一點增訂「計畫圖內(不含保變住地
區)所示之山坡地範圍其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改建、
重建者。」得不適用該規定開發規模限制。 

 
 

公展期間：102年7月12日至102年8月10日  



一、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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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多山島嶼，山坡地地質脆弱、環
境敏感且坡度陡峭，河川湍急短促，加
上天災頻繁，屢屢釀成土石流及崩塌等
災害。2009年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所帶
來創紀錄的雨勢及2014年日本廣島市土
石流(2.5小時，最大總降雨量達235mm)
都造成重大傷亡；短延時強降雨災害將
是未來山坡地開發須考量之重要課題。 
 
臺北市人口稠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
平地地區開發漸趨飽和，山坡地為都市
蔓延之主要對象，然不當開發行為也層
出不窮，因而造成水土保持問題之發生，
為加強山坡地管理、確實評估土地使用
適宜性，應依土地可利用限度及穩定性
進行開發使用。 



二、山開規定概述-主要內容 

建築配置 

開發
許可 

開發
規模 

開發面積須在 

20,000㎡以上 

都審 

(周邊環境、道路系統、 

水保計畫等) 

平均坡度超過30%者，除水保 

設施外，不得作為建築使用 

平均坡度計算方式: 

坵塊法，邊長5-10公尺(整數) 

5點例外規定: 
1.不足20,000 ㎡ 
2.部分整體開發，所剩餘不足 
  不足20,000 ㎡ 
3.公共設施 
4.同一街廓整體開發使用 
5.道路進深30公尺範圍在2,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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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開規定概述 
行政院公告之山坡地: 
標高100公尺以上或 
平均坡度在5%以上者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
坡地(山限區): 
平均坡度在15%以上者 

住2 

住2 

住1 

住1 
住2 

住2 

保護區 

山坡地 

山限區 

S>15% 
100m以上 
或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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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開規定概述 

山限區 
(30227棟)) 
 

臺北市27,170公頃 

山坡地15,004公頃 

(55.2%) 

山限區 
1497.75公頃 

(5.5%) 

山限區 

1497.75公頃 

約30,227棟 
189.55公頃 

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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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區 

士林區 

內湖區 

信義區 
南港區 

文山區 

7 
山限區內共有1025件建築執照 

建築基地面積
520.1公頃(佔山
限區34.7%) 

建物投影 
面積 
(12.66%) 

山限區 



二、山開規定概述-法令比較 
     坡度(%) 
 
規定名稱 

30% 
以下 

30%~40% 40%~55% 
55% 
以上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 
可建築 

除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入建築
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但得計入開發範圍。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施工編 
第262條 

可建築 
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
配置建築物。 

不得計入法定
空地面積。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審議原則第9條 

可建築 

以作為道路、公園及
綠地或無建築行為之
開放性公共設施使用
為限。 

不得建築使用，其面積之80%土地
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不得開發
利用，其餘20%土地得規劃作道路、
公園及綠地等設施使用。 

山坡地 
建築管理辦法 

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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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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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地主權益 

增訂不受開發
規模限制對象 山開規

定 
(共八點 
修四點) 

避免藉設置水保 
設施之名，行開 
挖整地之實 

正面表列坡度30%以
上可設置之水保設施 

減少基地開發
量體 

緊縮平均坡度計算
方式(限坵塊邊長10公尺) 

界定都審權責 

對基地環境有影響之虞
者，其道路開闢型式及
寬度等，經都審同意，
並經本府核准者，得不
受本項原則規定及「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標準」第28條之限制。 

三、修正目標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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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目標及內容-1.領有執照房屋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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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使字20號 

(49)使字23號 
429m2 

(46)使字76號 

(46)使字42號 

基地面積未符 
1.20,000m2以上 
2.道路進深30公尺範圍內2,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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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條 文 原 公 展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無。 （六）「計畫圖內(不包含
保變住地區)所示之山坡地
範圍其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
改建、重建者。 」  

（六）計畫圖內(不含保變住
地區)所示之山坡地範圍，領
有使用執照或於民國60年12
月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
領有建造或營造執照並興建
完成之現存建築物於原建築
基地範圍申請建造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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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1：保障合法安全，避免藉端擴大 



 

  領有使照或60.12.22前建照之現存房屋不 
  受開發規模限制 

EX:位於第二種住宅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建蔽率(35%)、容積率(120%) 
及不得超過5層樓及17.5公尺等 

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地下開挖率50%以下等 

 

 

建築法、水保法等法規  12 



 

奇岩重劃區 

捷運奇岩站 

建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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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目標及內容-2.建案開發爭議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二、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
過百分之三十者，除水土保持設施
外，不得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
入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但得計入
開發面積。民國88年6月7日前已完
成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地區，不在
此限。 

二、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
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屬排水、
截水溝或滯洪及沉砂設施之水土
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
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入檢討建
蔽率及容積率，但得計入開發面
積。民國88年6月7日前已完成市
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地區，不在此
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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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2：防止藉水保施工之名，擴大開挖範圍 



坵塊平均坡度 
大於30% 

擋土牆 

現行 

擬修正 

退縮距離 

僅能施作排水、截
水溝或滯洪及沉砂
設施其餘擋土牆、
護坡及基地內通路
皆不允許 

坵塊平均坡度超過
30%可設置水土保
持設施 

杜絕假水保之名， 
行大規模開發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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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申請者自闢為原則，都審通過本府核准 
     免開闢。 

擬修:申請者自闢為原則，對基地環境有影響 
     之虞者，其開闢型式及路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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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目標及內容- 
3.覈實處理未開闢計畫道路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三、基地臨接未開闢都市計畫道
路部分，申請者應自行開闢完成
並供公眾通行為原則。但經「臺
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
本府核准者，得不受本項原則規
定之限制。 

三、基地臨接未開闢都市計畫道
路部分，申請者應自行開闢完成
並供公眾通行為原則。但對基地
環境有影響之虞者，其道路開闢
型式及寬度等，得送「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
准者，得不受本項原則規定及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第28條之限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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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3 ：界定都審權責 



10*10 9*9 8*8 

5*5 6*6 7*7 

平均坡度30%以下 平均坡度30%以上 

可開發面積最大 

修法後 

16% 66% 61% 

41% 2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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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目標及內容-4.減少開發量 



交點數
n 

邊長
L 

平均坡度
S% 

交點數
n 

邊長
L 

平均坡度
S% 

2 5 31.4% 2 8 19.6% 

4 5 62.8% 4 8 39.3% 

6 5 94.2% 6 8 58.9% 

8 5 125.6% 8 8 78.5% 

2 6 26.2% 2 9 17.4% 

4 6 52.3% 4 9 34.9% 

6 6 78.5% 6 9 52.3% 

8 6 104.7% 8 9 69.8% 

2 7 22.4% 2 10 15.7% 

4 7 44.9% 4 10 31.4% 

6 7 67.3% 6 10 47.1% 

8 7 89.7% 8 10 62.8% 

    坵塊內平均坡度（S），計算公式 

          

                               nπΔh       

            Ｓ (％) ＝───── ×100％            

                                  8L   

          式中Ｓ：坡度（方格內平均    

         坡度）百分比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 

          （公尺） 

           n：方格內交點數之和 

           π：為圓周率（3.14）  

 Δh=2     π =3.14  

只有n、 L為變數 

坵塊超過6公尺 n>2 

分析結果: 
1.L=5公尺 S皆超過30% 
2.L=6可達最大開發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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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坵塊內平均坡度（S），計算公式 

          

                               nπΔh       

            Ｓ (％) ＝───── ×100％            

                                  8L   

          式中Ｓ：坡度（方格內平均    

         坡度）百分比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 

          （公尺） 

           n：方格內交點數之和 

           π：為圓周率（3.14）  

10 9 8 7 6 5 

平均坡度(S%) 

平均坡度(S%)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2 3 4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2 4 6 8 

坵塊邊長 

交點數 



修法重點 4：固定坵塊邊長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一)基地坡度： 
計算平均坡度使用之基本圖須依臺北市政
府實際測量時間為民國80年至84年航空攝
影測量方式測繪之數值地形圖，且比例尺
不得小於一千分之一。計算平均坡度時，
坵塊邊長應以不大於十公尺且不小於五公
尺(以整數計)為單位之方式計算。 
依前項地形圖計算平均坡度時，等高線

得以每二公尺一條或以平均內插之方式，
輔以每一公尺一條之等高線間距計算基地
平均坡度。申請書應檢附比例尺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審查書件不得縮小放大比例），
輔助之等高線與地形圖等高線應予區分。 

(一)基地坡度： 
計算平均坡度使用之基本圖須依臺北市政府實
際測量時間為應以民國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
影測量方式測繪之數值地形圖及邊長十公尺之
坵塊計算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但屬本規定第
一點第六款之坵塊邊長得以整數之五公尺至十
公尺計算，其且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分之一。
計算平均坡度時，坵塊邊長應以不大於十公尺
且不小於五公尺(以整數計)為單位之方式計算。
依前項地形圖計算平均坡度時，之等高線得以
每二公尺一條或以平均內插之方式，輔以每一
公尺一條之等高線間距計算基地原自然地形平
均坡度。申請書應檢附比例尺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審查書件不得縮小放大比例），輔助之等
高線與地形圖等高線應予區分。 

屬本規定第一點第六款
之坵塊邊長得以5-10公
尺(以整數計)計算，其
於坵塊邊長限以10公尺

計算 

<§8> 

21 



  (二)建物配置分析: 
申請者應檢附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現況實測圖，
並使用與前款計算平均坡度相同之坵塊圖及以相
同位置、方向套繪計算現況坡度，其現況平均坡
度超過百分之三十部分，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
洪及沉砂設施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
及作為建築使用， 

(二)自然景觀： 
１.基地內建築物應尊重自然景觀之特色： 
(１)建築量體、線條、尺度均應順應自然地形地貌

之結構，表達並強化各個地形景觀。 
(２)建築物之容許高度應隨坡地之降低而降低，以

確保大多數坡地建築的視野景觀。 
(３)建築物尺度、色彩、材質及陰影效果均應與相

鄰地形地貌配合，並應保持以自然景觀為主之
特色。 

(４)利用地形的高低差或建築物本體提供停車空間，
以避免增加僵硬刻板之平面或線條。此方式適用
於社區內部一般整地。 

(三)排水系統： 
………… 
 

(三)其餘相關設計規定依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
市設計準則辦理。 
(二)自然景觀： 
１.基地內建築物應尊重自然景觀之特色： 
(１)建築量體、線條、尺度均應順應自然地形地

貌之結構，表達並強化各個地形景觀。 
(２)建築物之容許高度應隨坡地之降低而降低，

以確保大多數坡地建築的視野景觀。 
(３)建築物尺度、色彩、材質及陰影效果均應

與相鄰地形地貌配合，並應保持以自然景觀
為主之特色。 

(４)利用地形的高低差或建築物本體提供停車空
間，以避免增加僵硬刻板之平面或線條。此
方式適用於社區內部一般整地。 

………………………………………………. 

將目前執行方式與96、
98年函釋納入條文 

原第八點其餘設計規定回歸
水保法等專業法令及本市山
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修法重點 ：明定施工時基地內平均坡度超過30% 
           之部分處理注意事項，避免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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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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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之審查意
見回應 

審查意見一 市府回應說明 

  平行職權之間有關台北市劃定
「山限區」及行政院公告「山

坡地」之審議程序競合問題，
請市府就實務操作面再加以釐
清和評估。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本市都市計畫
劃定之山坡地管制區域，非依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條規定劃
定並報請行政院公告之山坡地。 
有關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限
區」及行政院公告「山坡地」申
請建築程序，本市建築管理工程
處皆訂有審議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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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適用『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地區（標高＞100m，或標高≦100m但坡度5％以上者） 

    1.適用範圍：經本府（工務局）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 

       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山坡地 

    2.申請建築流程： 

（雜照申請案併入續辦） 

坡審小組會審 

依88.5.18北市工建
8831126300號函辦理，

免坡審小組會審 

申請建照 
工務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3000㎡ 

基地面積
＜3000㎡ 

依會審結論修正訖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雜併
建執照 

坡審小組會審 

依88.5.18北市工建
8831126300號函辦理，

免坡審小組會審 

不同意雜併建 

同意雜併建 

工務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3000㎡ 

基地面積
＜3000㎡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
雜照 

雜照施工 領得雜使 

申請建照 

或六個月內補
正雜使附卷 

協審單位查核是否再涉
水保法所稱之整地行為 

是 否 

依一般建照申
請辦理程序 

依會審結論修正訖 

申請雜照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勘 

協審單位收文
初審相關文件 

依雜照審查作
業程序辦理會

審 
（含雜併建原則） 2 1 

3 

4 

5-1 

5-2 

7-2 

7-1 

6 

6 
7-1 

7-2 

8 

8 

9 

8 

8 

10-1 

發照及校
對副本 

10-2 
11 

12-1 

12-2 

水保審查須先核准始得申請建造
(雜項)執照審查 



26 

貳、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之山坡地地區（坡度5％ 

    以上） 

    1.適用範圍：經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圖劃定範圍之公、私有土地。(包  

      含中央劃定之山坡地範圍)=山限區 

    2.申請建築流程： 

甲 

同意雜併建 

乙 

不同意雜併建 

申請建照 
水保審查 

（建築師及專
業技師簽證） 

依一般建照程
序核發建照 

水保審查 

（建築師及專
業技師簽證） 

核發雜照 

雜照施工 

領得雜使 

或六個月內補
正雜使附卷 

申請建照 

未涉水保法
所稱之整地 

依一般建
照程序 

再涉水保法
所稱之整地 

建照前都審 

依雜照審查作業程
序辦理會勘 

申請雜照 
開發規
模查核 

協審單位收件初
審相關文件 

符合 

（雜照申請案併入續辦） 

雜照前都審（含建築
開發內容） 

雜併建都審 

不符 畸零地調處 

（如都審已核定
雜、建分辦，則
免會審，逕依程
序乙續辦） 

依雜照審查作業程
序辦理會審 

1 
2 3 

4-1 

4-2 

5-1 

5-3 

5-2 

6 

7-1 

7-2 

9-1 

8-1 

8-2 

發照及校
對副本 

9-2 

10-1 

10-2 

11 

12-1 

12-2 

都審須先核准始得申請
建造(雜項)執照審查 

水保計畫審查或由建築
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104年建造執照申請案涉及山坡地或山限區之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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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適用『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地區 

    1.適用範圍：經本府（工務局）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範圍，報請行政
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及經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圖劃定範圍之公、
私有土地。 =山限區+山坡地 

    2.申請建築流程： 

（雜照申請案併入續辦） 

甲 

同意雜併建 

申請建照 
工務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3000㎡ 

基地面積
＜3000㎡ 

坡審小組會審 

依88.5.18北市工建
8831126300號函辦理，

免坡審小組會審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雜併
建執照 

依會審
結論修
正訖 

乙 

不同意雜併建 

工務局審查
水保計畫 

基地面積
≧3000㎡ 

基地面積
＜3000㎡ 

坡審小組會審 

依88.5.18北市工建
8831126300號函辦理，

免坡審小組會審 
或六個月內補
正雜使附卷 

山坡地
原則簽 

山坡地
原則簽 

核發
雜照 

雜照施工 
領得
雜使 

申請
建照 

查核是否再涉水保
法所稱之整地行為 

是 否 

依一般建照申
請辦理程序 

依會審
結論修
正訖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勘 

申請雜照 
開發規
模查核 

建管處收文初
審相關文件 

符合 

雜照前都審 

（含建築開發內容） 

雜併建都審 

不符 畸零地調處 

（如都審已核定
雜、建分辦，則
免辦會審，逕依
程序乙續辦） 

依雜照審查作業
程序辦理會審 

說明：辦理流程可參考壹、貳 

都審須先核准始得申請
建造(雜項)執照審查 

水保計畫須先核准始得
申請建造(雜項)執照審
查 

發照及校
對副本 



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回應 

審查意見二 市府回應說明 

  本次條文修訂主要係涉及臺北
市政府對山限區真正的政策為

何，而非僅止於滿足對個案的
需求；即應再深入思考民怨的
回應得否採行個案的開發許可
審議方式，而非採通案的條文

修訂方式。 
 
 

山限區的劃定原意詳書面文件。 
本案經104年11月27日104年度臺
北市都市計畫第11次座談會充分
討論，本府相關單位對於山坡地
開發管制政策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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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回應 

審查意見三 市府回應說明 

  本案擬採較嚴苛之標準以「邊
長十公尺之坵塊計算原自然地

形平均坡度」部分，後續在向
民眾或委員進行說明時，建議
仍應加強其論述之基礎。 

 

 
 

新開發之基地採嚴苛之標準以「邊
長10公尺」之坵塊計算原自然地形
平均坡度。 
早期領有建造或營造執照並興建完
成之現存建築物維持原規定以「邊
長5-10公尺(以整數計)」之坵塊彈
性計算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以利
保障原小型基地規模之建築物所有
人權益、增加建築物使用安全。 
相關論述之基礎詳書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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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回應 

審查意見四 市府回應說明 
   
  有關郭委員所提示台灣本島土

地形成特質及近年氣候異常現
象等背景問題，建議併納於前
項基礎論述進行說明。 

 
 

 

補充論述如下: 
臺灣為多山島嶼，山坡地地質脆弱、環境敏感
且坡度陡峭，河川湍急短促，加上天災頻繁(颱
風、強降雨及地震)，屢屢釀成土石流及崩塌等
災害。2009年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所帶來創紀
錄的雨勢，（許多地方2日的降雨量，相當於1
整年份的量）共造成近700人死亡及2014年日本
廣島市土石流(歷程僅約2.5小時，最大總降雨
量達235mm)共造成數十棟房屋沖毀，總計74人
死亡；可見短延時強降雨災害將是未來山坡地
開發須考量之重要課題。 
臺北市人口稠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平地地
區開發漸趨飽和，山坡地為都市蔓延之主要對
象，然不當開發行為也層出不窮，因而造成水
土保持問題之發生，為加強山坡地管理、確實
評估土地使用適宜性，應依土地可利用限度及
穩定性進行開發使用，以期山坡地之土地利用
回歸合理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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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回應 

審查意見五 市府回應說明 
   
   擬修訂條文第一條中所稱原有

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是否業已涵
蓋建築物規模與面積？建議應
再做審酌和確認 。 

 
 

 
 

原修法之目的係為照顧現居住在
山限區老舊合法房屋內之民眾，
因受限於本規定開發規模之限制，
故遲無法重新建築。 
另為避免申請人藉由改建原合法
房屋之名，行山坡地大規模開發
之實，並期日後申請建造時亦僅
限於原建築執照之基地範圍內建
築，故明定適用對象為領有使用
執照或於民國60年12月22日建築
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或營造
執照並興建完成之現存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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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回應 

審查意見六 市府回應說明 
   
  相關申請案依本條文規定後續

仍需送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實務
上本條文內容是否業已明確且
足敷該審議委員會審查操作之
用？請規劃單位再做檢視與說
明。 

 
 
 
 

 

為確保山坡地環境之安全
及維護山坡地環境之品質，
本府訂有「臺北市山坡地
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詳附件2)，本次修正內容
足敷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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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回應 

審查意見七 市府回應說明 
   
  全案請市府儘速依前述各項意

見研提回應說明資料到會後，
續行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討
論確定。 

 
 

 
 

 
遵示辦理。 
 

33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重點 

34 



編號 陳情人 建議內容摘要 回應說明 

1 蔣天麟 修正條文第一點： 

建請本提案通過，放寬計
畫圖內所示之山坡地範圍
其原有合法建物（領有使
用執照）申請改建、重建
得不受「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開發規模之限
制。 

1.原公展條文於山開規定第一點增訂
「計畫圖內所示之山坡地範圍其原有
合法建築物申請改建、重建者。」得
不適用該規定開發規模限制，並已於
102年7月11日公告公開展覽。 
2.考量後續認定原有合法房屋之原則
及避免藉由改建原合法房屋之名，行
山坡地大規模開發之實，故明定適用
對象(可確認建物面積者)為領有建造
或營造執照並興建完成之現存建築物
修正為「......領有使用執照或於民
國60年12月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
領有建造或營造執照並興建完成之現
存建築物申請建造者」。 

2 蔣天麟 修正條文第八點： 

如要硬性規定邊長為10米，
請務必附加但書，可接受
容許公差Tolerance5%。 

查有關山坡地涉及計算平均坡度相關
法令(建築技術規則、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審議原則)皆無容許誤差值之規定。
另查本案審議過程本府皆依本市都委
會審議結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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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內容摘要 回應說明 

3 蔣天麟 修正條文第一點： 

依本人看法，根本不需要
透過都市計畫委員會這一
關卡，因其每隔約一年才
開一次大會……。即請跳
過都委會逕直請柯市長頒
布實施令，以昭公信。 

有關陳情人建議本案不需要透過都市
計畫委員會，由本府頒布實施令部分，
查適用本規定之山坡地，係透過都市
計畫法法定程序予以劃定，故相關條
文增修訂，自應因都市計畫變更法定
程序辦理。 

4、 

6 

陳先生 
蔣天麟 

 

修正條文第八點： 

1.建請都發局以下納入修
正案之參考:坵塊分析以5-
10公尺方格，取整數或非
整數與山坡地整體開發之
安全性無涉。 
2.為使建築設計完整性及
連續性，避免坡度分析坵
塊破碎，建議保留分析之
彈性，以利整體開發之完
整性。 

基於山坡地開發安全考量，經本府相
關單位討論，坵塊邊長以10公尺計算，
得有效減少山坡地建築開發量體。 
考量第一點第六款規定民國60年12月
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或
營造執照者大都屬小基地，以坵塊邊
長10公尺計算平均坡度之差異性較大，
故其計算平均坡度之坵塊邊長宜維持
原有規定以整數之五公尺至十公尺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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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內容摘要 本局意見 

5 陳曼君 修正條文第一
點： 

1.其修正條文內
容『…其原有合
法建築物申請改
建、重建者。』
其『原有合法建
築物』之定義未
有依據，其認定
是否應依「臺北
市保護區原有合
法建築物申請整
建要點 」第三
條規定。 
2.建造行為中並
無『重建』之定
義，故是否應修
正符合「建築法」
之定義為 『新
建』。 
 

本次修正內容為明確定義適用對象(可確認建物面
積者)且援用建築法已有定義之名詞，並為避免藉
由改建原合法房屋之名，行山坡地大規模開發之
實， 故擬將原公展增訂第一點第六款文字
「......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改建、重建者」修
正為「......領有使用執照或於民國60年12月22
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或營造執照並興
建完成之現存建築物申請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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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重點 市府回應說明 

請市府補充說明本案修正後條文第一條中
所稱「現存建築物」於全市劃定山坡地開
發建築管制規定範圍中，所分布區位、棟
數、土地及建築物面積規模等資料，供審
議參考。 

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範圍內
之建築執照數經建管處提供共計1025
件，建築基地面積合計約520.1公頃，
各行政區分布比例詳附件。 

因應本次會議市府研提修正案除原公展之
修訂管制規定第一點外，又另增加管制規
定第二、三、八點之修訂，故除案名應同
步配合修正外，程序上因所增列管制規定
第二、三、八點之修訂，與原公展內容差
異極大且涉及民眾權益，故經專案小組建
議本案後續仍應再重新辦理公開展覽。 

為考量劃定山限區前之既有合法建築
物，受開發規模限制無法申請改建或
重建，影響居住安全及人民權益，前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為
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之專案變更
規定，完成增修本山開規定第1點第6
款公展程序。復經專案小組3次審查修
正上開增修條文如修正(草案)。至於
是否應再重新辦理公展，將依委員會
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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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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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投影 

189.55公
頃(佔山
限區5.5%) 

山限區 
1497.75公頃 

基地面積520.1公頃 
(佔山限區34.7%) 

4.86% 

67.61% 

11.93% 

12.63% 

0.33% 2.64% 

內湖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士林區 

北投區 

信義區 

領有建築執照之建築基地面積分布 

資料來源:建管處103年10月提供 

山限區內共有1025件建築執照 



審查意見重點 市府回應說明 

全案修正後條文內容及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回應內容，請市府併同公民或團體所提意
見進行回應說明後討論公決。 

本案因原公展時僅增修第1點第6款規
定，且已有人民依公展內容提列陳情
意見，併送專案小組審議參考後，修
正公展內容在案；至另有陳情人建議
坵塊邊長採5至10公尺，刪除以整數計
算部分，基於山坡地開發安全考量，
經討論後，仍宜維持目前第8點修訂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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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都委會意見 



 
簡報結束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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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令: 

    1.以邊長5-10公尺之坵塊計算 

計畫道路 

等高線 

每邊十公尺方格 

六、目前遭遇問題及案例說明 

平均坡度之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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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方格（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
記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數總和註在方格中 

0 

2 

1 

1 

1 

3 

1 

3 

1 

1 

2 

2 

2 

2 

2 3 2 

3 

0 

2 

4 

6 

8 8 

8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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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依交點數與方格邊長，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S），
計算公式如下： 
                               nπΔh       

            Ｓ (％) ＝───── ×100％            

                                8L   

          式中Ｓ：坡度（方格內平均坡度）百分比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公尺） 

                n：方格內交點數之和 

              π：為圓周率（3.14）  

 

4 

6 

8 8 

8 

6 6 

31.42

% 

47.12

% 

62.83

% 

62.83

% 

62.83

% 

47.12

% 

47.12

% 

5 2 6 2 

6 

6 

6 

47.12

% 

47.12

% 

47.12

% 

47.12

% 

15.71

% 

15.71

% 

39.27

% 

 Δh=2     π =3.14  

L=5-10 

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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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平均坡度 

  0%  -   30% 

30%  -   40% 

40%  -   55% 

55%  -   

可建築地
區 

試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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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點數
n 

邊長
L 

平均坡度
S% 

交點數
n 

邊長
L 

平均坡度
S% 

2 5 31.4% 2 8 19.6% 

4 5 62.8% 4 8 39.3% 

6 5 94.2% 6 8 58.9% 

8 5 125.6% 8 8 78.5% 

2 6 26.2% 2 9 17.4% 

4 6 52.3% 4 9 34.9% 

6 6 78.5% 6 9 52.3% 

8 6 104.7% 8 9 69.8% 

2 7 22.4% 2 10 15.7% 

4 7 44.9% 4 10 31.4% 

6 7 67.3% 6 10 47.1% 

8 7 89.7% 8 10 62.8% 

    坵塊內平均坡度（S），計算公式 

          

                               nπΔh       

            Ｓ (％) ＝───── ×100％            

                                  8L   

          式中Ｓ：坡度（方格內平均    

         坡度）百分比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 

          （公尺） 

           n：方格內交點數之和 

           π：為圓周率（3.14）  

 Δh=2     π =3.14  

只有n、 L為變數 

坵塊超過6公尺 n>2 

分析結果: 
1.L=5公尺 S皆超過30% 
2.L=6可達最大開發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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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坵塊內平均坡度（S），計算公式 

          

                               nπΔh       

            Ｓ (％) ＝───── ×100％            

                                  8L   

          式中Ｓ：坡度（方格內平均    

         坡度）百分比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 

          （公尺） 

           n：方格內交點數之和 

           π：為圓周率（3.14）  

10 9 8 7 6 5 

平均坡度(S%) 

平均坡度(S%)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2 3 4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2 4 6 8 

坵塊邊長 

交點數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市區道路得不
適用本標準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一、金門縣、連江縣所轄之市區道路。 

二、既有市區道路之改善、拓寬、修護或養護，經 

    該管地方主管機關同意者。 

三、現地地形變化特殊，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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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北投區
公所 

丹鳳山 

102.7.12 
公展 

1.合法房屋改
建權益 

2.山坡地開
發爭議 

1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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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細部計畫內住宅區之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 

二、山開規定-法令變遷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 

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 

64 

69 

8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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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資料 

98年 
基地面積9664.37 ㎡ 

山開規定： 
1.道路進深30公尺範圍內面積為2316.3m2〉    

    2,000m2 

2.平均坡度超過30%未配置建築物 

環評：未達10,000 ㎡，免環評 

：都計法、建築法、水保法等法規 
 

申請開發 

都審審查 

取得建照 

申報開工 

施工爭議 

101年 

大規模開挖整地 
>30%配置擋土牆、植栽 

及基地內通路 

建物配置模擬圖 52 



    坵塊內平均坡度（S），計算公
式 

          

                               nπΔh       

            Ｓ (％) ＝───── ×100％            

                                  8L   

          式中Ｓ：坡度（方格內平均    

         坡度）百分比 

            Δ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 

          （公尺） 

           n：方格內交點數之和 

           π：為圓周率（3.14）  

坵塊邊長(L)=6m          
S>30% 
面積=2153.91m2 

S<30% 
面積=7510.46m2 

 

基 地 內 通
路 及 人 行
步道 

擋土牆 
(水保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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